
 

 

 

國 際 青 年 商 會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   函  

 
地址：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45號 8樓 

承辦：秘書處 賴亭妤 

電話：02-27128960 分機 21 

傳真：02-25460149 

E-mail：servicejci@gmail.com 

受文者：第74屆理事成員 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  

發文字號：青總(115)秘發字第0016號 

速別：一般件  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 

 

主旨：函請準時出席本會第74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，請查照。  

說明：   
1. 召開日期：115年 3月 19日（星期四） 下午 2時整。 

2. 召開地點：總會會議室(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45號 8樓)。 

3. 會議主席：總會長 張旭志。 

4. 網站查詢：http://www.taiwanjc.org.tw/→會務活動。 

5. 本次議程於會議前三天以 E-mail方式寄出。 

6. 依據章程施行細則第 24條，謹請全國年會之承辦新化分會準時出席報告。 

 

 
正文：如受文者 

副本：新化分會 

 
 

 


